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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（以下簡

稱指揮中心）提升全國疫情警戒至第三級，各機關（構）

人員，得擴大彈性調整辦公時間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指揮中心於110年5月19日宣布略以，為加強相關防疫措

施，自即日起至5月28日止提升全國疫情警戒至第三級，各

地同步加嚴、加大防疫限制，嚴守社區防線。

二、為避免通勤人員集中在尖峰時刻搭乘大眾交通工具，減

少通勤相互感染風險，各機關（構）人員辦公時間得彈性

調整如下：

(一)自110年5月20日至5月28日，彈性辦公時間可從上午7

點30分至10點，下班時間配合調整為下午4點30分到7

點，以分散上下班人潮。配合上開擴大彈性上下班措施，

請各機關（構）適度調配辦公人力，維持機關（構）正常

運作。

(二)機關（構）視業務性質、主客觀環境等，除可維持現行

彈性辦公時間外，如有更彈性的擴大上下班時間規定，從

其規定。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[含行政院秘書長,不含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]、國家運輸安
全調查委員會、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、各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政府、各直轄市議
會、各縣市議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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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銓敘部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室 110/05/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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